
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课程和任课教师管理办法

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思想，规范研究生课程管理，明确研究生任课教师职责，提

高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一、研究生课程

（一）研究生课程开设必须严格按照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不得开设培养方案中未指定的

课程。

（二）担任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一般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具有高

度的责任心和丰富的教学经验。

（三）计划开设的研究生课程需由任课教师在开课前一学期（或每年 4月）提交课程开设

申请表、中英文名、教学大纲、教学内容与特色、建议参考书目和参考文献等材料，由研究生院

初审后报学校教学委员会审批。

（四）为保证教学质量，研究生专业基础课一般以小班形式上课，人数一般不超过 40人。

（五）课程考核一般为笔试，分开卷和闭卷两种形式。

（六）为了有效提升课程质量、完善课程责任落实机制，每门课程需确定一位课程负责

人，负责课程的整体设计、组织教学研讨和教改研究等工作。课程负责人应具有良好的师德、较

高的学术造诣、较强的教学能力，并曾讲授相应课程至少两轮，每轮至少讲授半数以上学时。

（七）任课教师的课酬由学校人事处按照有关标准统一发放，两个或多个老师讲授同一门

课的不同专题，课时的计算以实际上课的时数为准。

（八）研究生院每学期对任课教师的授课和考试情况进行检查评价，形式可以是现场听

课、检查教案、检查试卷分析等，其评价结果可作为今后任课教师续聘的一个重要依据。

（九）如果选修某门课程的研究生人数过多，实行分班上课，即两个或多个老师在同一时

间内上同一门课程，此时学生有权选择某一主讲教师。

（十）任课教师在上传成绩后，学生可登陆研究生教务平台进行考试成绩查询和评教，学

生评教结果可作为教师改进教学的参考和教师任用或选拔的依据。

二、研究生课程任课教师

（一）应具有立德树人的意识，对学生严格教育、严格管理，做好学生的榜样，引导学生

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熟悉本学科的前沿发展动态，能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第一时

间传授给学生。

（二）应改章节式的本科教学模式，提倡案例教学、研究式教学。编写教学大纲时必须注

意研究生层次与本科层次的区别，处理好理论讲授、实验、实践课、作业课、讨论课等的比例。

（三）在开课前应做到教学材料齐全，包括教学大纲、教案、PPT、参考教材（讲义）、参

考文献等。教师应熟悉本课程国内外先进的教材和教学方法，积极编写适合研究生层次的自编教

材或讲义。

（四）应在上课前 15分钟达到课室，严格管理课堂秩序，对缺席超过总学时三分之一的学

生，不准其参加考试。



（五）为培养国际化人才，教师应积极进行双语教学。

（六）在课程考核方面，应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实效性，注重考察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评成绩=60%考试成绩+40%的平时成绩，其中平时成绩包括：课程作业、

课程论文、实验操作、实践摘记等。除此之外，还要注意下列几点：

1．不提倡在研究生层次建立试题库，包括电脑试题库（外语教学除外）。

2．必须在考前一周把试题交到研究生院，便于研究生院统筹安排。

3．阅卷集中在研究生院进行，考试结束后一周内上报成绩，否则评教认定不合格。同时把

试卷按照学号顺序整理装订成册，并附上（1）点名册（可复印），（2）成绩册（采用百分制，总

评成绩至少包括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不能只是一个总评分），（3）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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